
— 1 —

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局、档案馆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丽水市档案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予以落实。

丽水市档案局

2024 年 3 月 18 日

丽 水 市 档 案 局

丽水市档案局关于印发 2024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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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档案局 2024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

条例》《丽水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任务质量管控细则

2024 年第 1 版》（丽市双办〔2024〕2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档案工作

实际，特制定 2024 年度档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实施档案法及实施条例，切实转变监管

理念，统筹使用执法力量，全面推进随机产生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

“双随机”的监管工作，提升档案工作水平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确定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

1.执法检查对象随机选定：市档案局将抽查对象划分为党政机

关、人民团体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，档案服务企业，重点

建设项目三部分。一年内对同一主体的抽查一般不超过 2 次，抽取

比例和频次根据每年档案行政监管工作需要确定。

2.执法检查人员随机选派：执法检查人员名单根据随机抽取。

对检查对象实施监督检查时，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

随机生成的抽查对象、执法人员名单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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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工作需要，确需变更的报机关负责人批准。

（二）开展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监管

为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减少对部门、企业正常工作

的干扰，尽可能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抽查工作，涉企行政执法检查

原则上采取“综合查一次”方式开展。

（三）“双随机”抽查情况公开

按照“全程留痕、责任可溯”要求，应用“大综合一体化平台”

双随机抽查模块，实现全流程电子化管理和抽查检查信息的共享应

用，随机抽查结果按规定对外公示。公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被

抽查用人单位名称、抽查时间、抽查方式、抽查内容、抽查结果以

及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是加快转变政

府职能，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

各地各有关单位务必引起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档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，切实提升档案行政执法

水平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执法。强化规范执法意识，严格把握检查标准

和程序，依法依规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做到检查任

务的发起、检查过程、检查结果运用等全程留痕，检查结果即时、

准确录入系统，并依法依规做好结果公示。

（三）强化协同机制。健全联合双随机监管工作机制，加强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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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协同配合，按照清单和计划明确的要求，有序推进落实联合抽查

任务。对于行政处罚权划转后的事项，档案部门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

现违法行为，需依法立案查处的，应当及时固定证据、收集材料，及

时移送至综合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四）加强法治宣传。坚持普法与执法检查相结合，全面宣传

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将档案法治宣传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内容、普法工

作内容，加大档案违法案件查办信息的宣传力度，切实提升宣传实效，

增加全社会的档案法治意识。

附件：2024 年度档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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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2024年度档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
序号 抽查活动名称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类型 计划期限

1

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

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档

案工作的行政检查

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国

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

织

不超过 20% 不定向 2024年 11月底前

2
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

作的行政检查
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不超过 10% 不定向 2024年 11月底前

3

对档案服务企业受托从

事档案整理、寄存、开

发利用和数字化等服务

的行政检查

档案服务企业 不超过 10% 不定向 2024年 11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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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档案局 2024年3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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